
新竹縣 114 年度第 2 次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14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府二樓簡報室 

參、 主席：陳委員欣怡                  紀錄：陳宣伶社工師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無 

柒、 報告事項 

一、 有關本府年公益彩券盈餘辦理社會福利情形,本府於每季結束後次月填送季

報表至財政部，並於本府網站公告週知，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114 年

1 至 9 月各單位執行數及未達預算執行率原因說明詳如後附(附件 1）。 

二、 114 年度衛福部考核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使用情形獲評 98 分，考核報告如

附件 2。 

三、 依 114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及評分表四、公益彩券盈餘管(監)理

委員會運作情形-(如附件 3)，應提請本委員會審議及備查事項如下： 

(一) 依各地方政府所訂相關補助規範，補助案應提報審議者，因本府自訂補助

規範計畫尚無明定由本委員會外聘委員審議，故暫無審議案件。 

(二) 有關本府現行運用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自訂補

助規範及計畫如下表及附件 4，請准予備查。 

序號 補助計畫或規範名稱 訂定或最近修正時間 辦理科別 

1 
新竹縣政府 114 年老人福利創新

服務方案補助計畫 
114 年 2 月 24 日核定 老人及身障福利科 

2 
新竹縣政府辦理成人監護(輔助)

宣告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114 年 10 月 31 日核定 老人及身障福利科 

3 
新竹縣 114 年社區教育體驗補助

計畫 
114 年 8 月 29 日核定 社會行政科 



 

決定：同意備查。 

 

捌、 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府 115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預算編列 4 億 1,205 萬 8,000 元 

           （如附件 5），有關 115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運用於本府社會福利事 

            項之各項計畫預算金額，提請追認。（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依據「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 6條之 2規定，公益彩券發行盈餘之獲

配機關編製歲入預算者，應以前一會計年度六月份實際獲配盈餘之 90

％為基數估算編製之，本縣基金 115 年依法獲配收入為 2億 3,801 萬

4,000 元；另依「115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

有以前年度賸餘款者，歲出預算應增加編列，且增加編列數不得低於

113 年度累計待運用數之 25%，(113 年度累計待運用數為 4億 9,012

萬 0,156 元*25%)，即 1億 2,253 萬 0,039 元。爰本府 115 年度歲出預

算，應至少編列 3億 6,054 萬 4,040 元。 

(二) 另依「新竹縣 114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編列原則」(附件 6)(本

委員會 114 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及各業務單位需求，115 年度公彩

盈餘基金計編列 5億 1,345 萬 1,000 元(如附件 4-115 基金預算書)，

113 年各項福利執行及 114、115 年預算編列、增減及分配情形，彙整

如下表圖： 

  



 

 單位：千元)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預算 執行數 執行率 預算編列 預算編列 

社會救助 33,190  30,522 91.96% 23,273  24,556 

老人福利 

(含老人健康檢查) 
124,473  115,447 92.75% 20,868  33,322 

婦女福利 108,759  75,292 69.23% 40,067  159,254 

身心障礙福利 

(孤苦無依及身障收容、 

福利活動及團體輔導、 

新制身障需評) 

114,970  116,531 101.36% 91,922  74,752 

兒童及少年福利 

(含兒少生活扶助) 
101,415  102,195 100.77% 100,450  73,615 

家暴、性侵及性騷服務方案 

(含家暴性侵加害人) 
93,929 98,722 105.78% 65,924  63,556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14,841 6,422 43.27% 12,411  15,216 

其他福利 

(社區心理諮商、 

社區發展、志願服務、 

社團培力輔導等) 

10,550 9,385 88.96% 12,539  15,753 

長期照顧服務    44,604  53,427 

合計 602,127 554,516 92.09% 412,058 513,451 

 

    辦法：本縣 114 年度基金預算提請委員同意備查，及提供執行建議，並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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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據以辦理各項社會福利事項。 

    發言紀要 

    陳委員欣怡：詢問各位委員針對本提案是否有提問事項。 

    李委員宏文：檢視第 6頁（113 至 142 頁）預算表後指出，總預算約 5億多元，

各福利類別之預算配置有升有降。其中： 

              1.身心障礙福利由約 9千多萬元減少至 7千多萬元； 

              2.兒少福利減幅較大，明年度約編列 7,361 萬元； 

              3.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經費亦略為減少（由 659 萬元

降至 635 萬元）； 

              4.其餘福利類別多為增加，尤以婦女福利增幅顯著。 

              請說明兒少福利預算減少情形及各類別預算增減之原因。 

  陳委員欣怡：自 114 年度起，已將兒少福利與婦女福利之預算項目逐步拆分

編列。部分原列於兒少福利之業務，如親子館營運及婦幼館工

程等，因業務屬性調整，改列婦女福利項下，致預算上呈現兒

少福利經費減少、婦女福利增加之情形。 

另說明，115 年度起工程及相關業務將依屬性更明確區分，未

來亦將於公務預算中逐步拉出獨立科目，以利清楚呈現各福利



 

類別之業務內容、預算編列及實際支出情形，提升統計及管理

之明確性。  

    婦女及新住民科解科長：請委員參閱手冊第 107 頁婦女科相關預算。婦女福利

預算增加，主因包括:親子館相關委辦計畫移列婦女

科；明年度預計於婦幼館設置托嬰中心，新增 2案托

嬰中心委辦經費；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委辦經費大幅增

加，係因應托育服務法修法方向，中央擬調降居托中

心訪視輔導員之案量比（由 1:60 下修），本府先以

1:55 預估人力需求，須增聘人員，致相關經費增加。

上述增列經費係為配合明年度法規調整及業務量增

加所需。 

    楊委員菁惠：性侵害防治業務中，較少見對協助之醫療院所的獎勵或補助措

施。目前新竹縣在院內蒐證及醫療協助方面，合作醫療院所數

量不足，導致部分被害人無法即時獲得服務。建議研議編列表

揚費或醫療院所補助經費，以提高醫療單位參與意願。 

    陳委員欣怡：目前衛生局反映之實務困難，已安排於 12月 17 日召開之社會

安全網府級會議中提出討論，並將向秘書長完整說明，顯示本

府對此議題之重視。 



 

另說明，115 年度預算已經議會審議通過，本案屬追認備查性

質；相關新創計畫已於前次委員會向各委員報告。未來將依委

員建議，於府級會議後研議於116年度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基金，

規劃相關獎勵或補助措施。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訂定本縣運用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備查。（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依據「115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第四點第三項

規定，提報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作業計畫或作業規範，經管(監)理

委員會備查者，得 1分；另依「115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及評

分標準表」第四點第四項規定，公益彩券盈餘年度補助計畫審議機制，如

補助規範未訂定補助案應提報外聘委員審議之情形，則此項不予給分。 

辦法：本縣運用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委員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草案依規陳核後辦理公告。 

案由三：本基金 114 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一覽表，提請審議備查。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本年度截止 9月底，使用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辦理之項目共計 53

項，詳如附件。 



 

辦法：本縣114年度對民間團體補(捐)助經費明細表，提請委員審議並同意備查。 

決議：有關工作計畫科目名稱誤植，請業務單位修正，修正後通過。 

 

 

玖、 散會時間：14 時 45 分 


